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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转让所持有的参股公司股权及债权因公开挂牌转让 

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一、 交易概述 

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召

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参股公

司股权及债权的议案》，该议案经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详细内

容请查阅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《关于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参股公司股

权及债权的公告》等相关公告。 

本次转让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公司按照决议内容将湖北同洲信息港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洲信息港”）49%的股权及相关债权在深圳联合产权交

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。公司关联方河南佳利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河南佳利伟业”）参与了第二轮公开挂牌并于 470 万元价格成功摘

牌。因此，本次转让事项因公开挂牌转让形成关联交易。 

2023 年 3 月 30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本次转让进行

补充关联交易审议程序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参股公司股权

及债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同洲信息港 49%的股权及相关

债权一并转让给关联方河南佳利伟业，以盘活公司资产，缓解公司的现金流压力，

提高公司财务抗风险能力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

定，本次转让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本次转让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董事长刘用腾先生通过直接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和间接合并持有河南佳利伟业 99.8261%股权并担任其监事，故本次转让构成关

联交易。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。董事会审议本次转

让事项时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。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同洲信息港股权及债权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交易对手名称：河南佳利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文昌大道中段城市广场馨苑 B栋 301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刘用益 

注册资本：11500 万元人民币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1600788093272K 

主营业务：房地产开发经营;建材、钢材、装饰装潢材料销售。涉及许可经

营项目,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

股权结构： 

序号 名称 股数（万股） 占比（%） 

1 刘用腾 9500 82.6087 

2 福建盛丰浩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 17.3913 

合计 11500 100 

河南佳利伟业成立于 2006 年，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长刘用腾先生。 

河南佳利伟业的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（未经审计）如下： 

单位(万元) 

财务指标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2月28日 

资产总额 330,437.06 328,677.72 

负债总额 298,786.25 296,484.64 

净资产 31,650.81 32,193.08 

资产负债率 90.42% 90.21% 

财务指标 2022年度 2023年1-2月 

营业收入 43,898.84 5,110.98 

净利润 4,994.51 542.27 



经公开信息查询，未发现河南佳利伟业为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同洲信息港 49%股权 

同洲信 息港 成立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， 统一 社会 信用代 码：

91421000597177107G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8000 万元，注册地址：荆州市荆州开

发区深圳大道特 39 号；法定代表人：宋涛；经营范围：电子产品、计算机软、

硬件及应用网络产品、自动化控制设备、无线移动电子信息产品、汽车电子产品、

LED 光电产品、视频云计算系统、系统集成、移动通讯终端、电子元器件、数

字电视机顶盒、电视机的生产及销售（国家有专项规定的，凭相关资质开展经营

活动）；通信设备购销（不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进出口业务（不含国家禁

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）；自有房屋租赁；物业管理；建筑材料销售。 

同洲信息港 2012 年成立时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2015 年 12 月，公司将所

持有的同洲信息港的 51%股权转让给了成都兆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，

2022 年 8 月，成都兆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51%股权转让给了

福建沐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，同洲信息港最新持股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名称 股数（万股） 占比（%） 

1 福建沐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,080 51 

2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,920 49 

合    计 8,000 100 

同洲信息港 2022 年（经审计）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（单位：万元）： 

财务指标 2022年12月31日 

资产总额 9,153.18 

负债总额 11,267.79 

净资产 -2,114.61 

应收账款余额 67.64 

财务指标 2022年度 

营业收入 367.72 

营业利润 99.56 

净利润 108.71 



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25.84 

经公开信息查询，未发现同洲信息港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公司持有的同洲信

息港 49%股权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，不涉及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

在查封、冻结情况。该股权已全额计提减值，账面价值为 0 元。本次公开挂牌转

让已通知同洲信息港其他股东，其他股东未在两轮公开挂牌中行使优先受让权。 

2、公司对同洲信息港的 3169.92 万元债权 

同洲信息港 2012 年成立时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2015 年 12 月，公司将所

持有的同洲信息港的 51%股权转让给了成都兆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，此

后，同洲信息港转变为公司的参股公司。上述债权形成于同洲信息港为公司全资

子公司期间，具体形成情况如下：根据同洲信息港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

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汉口银行”）签订的协议，汉口银行向同洲信息港发放流动资

金贷款 2500 万元，该笔贷款于 2015 年 10 月到期。2015 年 10 月 21 日，公司代

同洲信息港归还了此笔借款；同洲信息港作为全资子公司经营期间，公司还代垫

了部分其他经营费用。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同洲信息港尚欠公司 3169.92

万元。公司持有的上述债权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，不涉及诉讼或仲

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情况。该笔债权已全额计提减值，账面价值为 0 元。 

四、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本次转让尚未正式签订交易协议，以最终实际签订的协议为准。 

五、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

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、债务重组等情况。 

六、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对外转让同洲信息港的股权和债权，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，为公司带来

正向的现金流，缓解公司的现金流压力；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，提高财务抗

风险能力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

2023 年 4 月 1 日 


